编号： 
   甲方(单位名称)：
   乙方：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住    址：

  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规范森林资源管护行为，明确森林管护责任、权利和义务，根据森林资源管护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区域与面积

	行政村
	小地名
	小班号
	管护积（亩）
	管护株数（株
	树种
	四至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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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护期限
    聘用期限：聘期1年，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止。聘用期限1年，满一年后合同终止。管护期间，乙方要求解除合同或因乙方出现身体不适应等难以胜任本职工作或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解除本合同。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向乙方指明管护范围、面积、四至界限，提供实施管护前的林地状况，明确管护要求。
   2、及时向乙方传达有关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
   3、组织乙方进行林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业务培训。
   4、及时掌握林业有害生物、森林火灾等毁害森林的情况，并及时组织预防和防治、及时组织扑灭火灾。对乙方管护范围内的林业行政、刑事案件及时进行查处。
   5、为乙方提供森林管护方面的技术支持。
   6、定期或不定期对乙方的工作进行考核、监督和检查，对不尽责或者不能胜任森林管护工作的，有权扣减管护费直至解除森林管护合同
     四、乙方责任

  1、对管护责任区内的森林资源进行巡查，负责管护责任区内的森林资源保护，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一切行为，并为甲方处理相关事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2、认真学习森林资源管护的相关政策、条例、办法等。

   3、广泛宣传林业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4、对管护责任区内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乱砍滥伐、偷砍盗伐林木、非法侵占林地、开山炸石、开矿采沙、乱捕滥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行为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组织扑救和制止并向甲方报告情况。

   5、准确掌握管护责任区的四至界线，了解民情、林情和山情，做好巡山记录，做好年度资源管护情况总结。

   6、对发生在相邻责任区内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有义务进行制止并及时报告甲方。

   7、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廉洁自律，秉公办事。增强自身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五、乙方在管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1、盗伐滥伐森林和林木。
    2、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
    3、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4、擅自修建房舍和其他永久性建筑。
    5、违法猎捕野生保护动物和采挖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六、管护费标准及发放方式

年管护费10000元，其中60%为基本管护费，按季度发放；40%为绩效管护费，经年终考核再行兑现。

七、违约责任
    1、甲方在检查乙方管护范围时，发现乙方一次不在岗扣减当月管护费5%，一次有牧群扣当月管护费10%；两次不在岗扣减当月管护费10%，二次有牧群扣当月管护费20%；三次不在岗或三次有牧群可立即终止本协议；因乙方巡山护林不到位或管护不力造成森林火灾、乱砍滥伐、人畜践踏等林木损失，甲方可扣发管护费。
   2、因乙方管护不力、报告不及时造成较大森林火灾（15亩以上），或盗伐滥伐林木达到立案标准以上的事件，甲方不但扣除当月的管护费，还要追究乙方应负的责任，并立即终止协议。
   3、因乙方管护不力，不制止放牧，造成林地林木损坏的，甲方有权扣除当月管护费，严重的立即终止合同。

4、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管护区域内有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盗伐和滥伐林木、捕猎野生动物、乱采乱挖野生保护植物、擅自移植珍稀植物等行为，乙方不予制止和不及时报告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的，由甲方扣除当月管护费，追究乙方责任，并视情况终止本协议。
   5、在管护范围内发生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乙方未及时发现和上报造成森林资源重大损失的，甲方除扣发乙方管护费，还要追究相应的赔偿责任。
   6、乙方必须坚持对管护区域的巡山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置可能引起毁坏森林资源的隐患。对无故脱岗，造成森林资源重大损失的，甲方不但要扣除乙方管护费，还要追究相应的赔偿责任，并视情况终止协议。
   7、 乙方认真履行协议，若不按合同约定及时发放管护费的，乙方有权向上级部门反映或控告。
   8、协议的转让：未经甲方批准，乙方不得擅自将协议管护区转让、转租、转包、抵押给他人。否则按违约处理，乙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9、合同聘用期间，乙方本人因操作不当或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造成自身伤害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其他 
    1、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一份。

    2、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及在履行协议中发生的争议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甲方（乡政府盖章）：                     乙方（护林员签字）：
甲方负责人签字：                       

2017年12月1日

海原森林资源管护

 （新增生态护林员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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